	
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理學院教師申請升等【研究】成績審查基準表

	· 研究項目涵蓋代表著作、論文發表總數等項，須累計達70分以上。
· 加總最高分以100分計算。

	評審項目
	審查標準
	備註

	1.代表著作
	一、以專門著作升等者
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若以多篇論文組成代表作，則至少需有一篇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二、以技術應用升等者
須有至少3萬字之技術應用書面報告，比照論文撰寫格式，內容包含研發理念與學理基礎、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成果貢獻且為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教學成果總成績等。
	

	
	三、以教學實務升等者
須有至少3萬字之教學實務書面報告，比照論文撰寫格式，內容包含教學理念與學理基礎、主題內容與方法技巧、成果貢獻且為前一等級至本次申請等級間之具體教學成果總成績等。
	

	
	四、以藝術設計升等者
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規定辦理。
	

	2.論文發表總數
	一、數理暨資訊領域
（一）升等教授需在SSCI, SCI, SCIE或EI期刊至少發表論文3篇。
（二）升等副教授需在SSCI, SCI, SCIE或EI期刊至少發表論文2篇。
（三）升等助理教授需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至少發表論文2篇，且其中至少一篇為SSCI, SCI, SCIE或EI期刊論文。
	若有發表高於門檻篇數之SSCI、SCI、SCIE等級期刊論文，增一篇多核予3分，非SSCI、SCI、SCIE等級期刊論文則核予2分。
每發表一件國科會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多核予3分，擔任共同主持人則核予2分。

	
	二、數理教育領域
（一）升等教授需至少出版經學術團體、學會或研究機構，匿名外審且正式出版之學術專書一本，及2篇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論文，其中1篇為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或至少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3篇論文，其中有2篇為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
（二）升等副教授需至少出版經學術團體、學會或研究機構，匿名外審且正式出版之學術專書一本，及1篇為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或至少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2篇論文，其中有1篇為為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二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
（三）升等助理教授需至少出版經外審之專書一本，或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至少2篇論文或1篇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
	若有發表高於門檻篇數之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增一篇多核予3分，非SCI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則核予2分。
每發表一件國科會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多核予3分，擔任共同主持人則核予2分。

	
	三、技術應用研究成果
（一）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之有關送審資格及技術應用外審結果之規定。
（二）升等教授者須提出近7年內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至少3篇論文，其中至少1篇須為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者須提出近7年內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至少2篇論文，或以1篇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替代，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四）本校教師經核准發明專利案件，並經本校授權業界使用，收取權利金者，得視為相當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1篇。
（五）其餘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一：以技術報告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及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規定辦理。
	若有發表高於門檻篇數之SSCI, SCI, EI, AHCI, TSSCI或其同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增一篇多核予3分，非AHCI, TSSCI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則核予2分。
每發表一件國科會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多核予3分，擔任共同主持人則核予2分。
若有高於門檻件數之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增一件多核予3分。

	
	四、教學實務研究成果
（一）須符合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之有關送審資格及教學成果外審結果之規定。
（二）升等教授者須提出近7年內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至少3篇論文，其中至少1篇須為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三）升等副教授者須提出近7年內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期刊中發表至少2篇論文，或以1篇SSCI, SCI, SCIE, EI, TSSCI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同等級以上期刊中之論文替代，且須為第一作者或通訊作者。
（四）其餘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二：以教學實踐研究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及本校「專任教師教學實務升等及技術應用升等送審資格審查原則」規定辦理。
	若有發表高於門檻篇數之SSCI, SCI, EI, AHCI, TSSCI或其同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增一篇多核予3分，非AHCI, TSSCI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則核予2分。
每發表一件國科會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多核予3分，擔任共同主持人則核予2分。
若有高於門檻件數之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增一件多核予3分。

	
	五、藝術設計領域
（一）以專門著作升等送審，依據教育部發布之「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辦理
1.升等教授需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設計與藝術相關期刊中發表3篇論文，其中有2篇為SSCI, SCI, EI, THCI, AHCI, TSSCI期刊論文或為國科會評比優良以上期刊之論文或其同等級期刊論文。
2.升等副教授需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設計與藝術相關期刊中發表2篇論文，其中有1篇為SSCI, SCI, EI, THCI, AHCI, TSSCI期刊論文或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優良以上期刊中之論文或其同等級期刊論文。
3.升等助理教授需在具匿名審查制度之設計與藝術相關期刊中發表2篇論文，其中有一篇為國科會相關學門期刊評比為優良以上期刊中之論文或其同等級期刊論文。
[bookmark: _GoBack]（二）以作品、成就證明代替專門著作送審，依據教育部「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附表三：以作品及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審查範圍及基準」規定辦理。
	若有發表高於門檻篇數之SSCI, SCI, EI, AHCI, TSSCI或其同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增一篇多核予3分，非AHCI, TSSCI等級期刊中之論文則核予2分。
每發表一件國科會計畫且擔任計畫主持人多核予3分，擔任共同主持人則核予2分。
若有高於門檻件數之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增一件多核予3分。



